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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

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

证券代码：603021

二〇二六年四月



2 / 6

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

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议程

一、现场会议时间：2026年5月8日14点30分

二、会议召集人：山东华鹏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三、会议召开地点：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龙云路479号公司七楼会议室

四、会议召开方式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

网络投票系统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

网络投票起止时间：自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8日

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，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

股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，即9:15-9:25，9:30-11:30，13:00-15:00；通过互

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9:15-15:00。

五、会议审议表决事项：

（一）非累积投票议案

1、《关于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

2、《关于向威海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》

六、股东提问与解答

七、股东对上述议案进行投票表决

八、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

九、宣布股东会决议

十、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会法律意见书

十一、宣布股东会结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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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一：

《关于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

的议案》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

为满足公司日常运营流动资金需求，海科控股拟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公司

提供 90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或原贷款展期，原贷款将于 2026 年 5月 12日到

期，该贷款为保证、抵押贷款，贷款年利率不高于 5.5%，贷款期限为 1年。本

次委托贷款，拟将下属子公司山东华鹏石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坐落于荣成市石岛

龙云路 479号 1号楼抵押给海科控股，同时山东华鹏石岛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为上

述融资提供担保，具体情况以签订的相关合同或协议中的约定为准。贷款授权期

限自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

止。

海科控股持有公司 77,853,056 股股份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4.33%。根据《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》的规定，海科控股为公司的关联法人。海科控股提供委

托贷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。

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

除本次交易外，过去 12月内海科控股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余额为 9000万

元。除上述关联交易外，公司未与其他关联人发生委托贷款业务。

二、关联方介绍

1、公司名称：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

2、法定代表人：杨晓宏

3、注册资本：25,500万元

4、注册地址：山东省东营区北一路 726号 11号楼 1106室

5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502095103271T

6、经营范围：商务信息咨询、房地产信息咨询、财务管理咨询、企业管理

咨询、投资咨询（不得从事证券、金融、期货、理财、集资、融资等相关业务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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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;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（国家法律限制禁止经营的除外）。(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；未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，

不得从事吸收存款、融资担保、代客理财等金融业务)

7、关联关系：海科控股为公司控股股东。

8、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：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海科控股总资产为

5,969,967,568.47元，净资产为 307,547,976.07元；2025年 1-12月，海科控股实

现营业收入为 36,467,363.07元，净利润为 166,519,290.12元。

9、海科控股依法存续，经营情况正常，财务状况良好，具备履约能力，与

公司之间在产权、业务、资产、债权债务、人员等方面相互独立。海科控股资信

状况良好，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基本情况

海科控股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公司提供 9000 万元人民币委托贷款，该贷

款为保证、抵押贷款，贷款年利率不高于 5.5%，贷款期限 1年，本次贷款授权

期限自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 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

日止。

四、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

本次关联交易尚未签署有关协议，股东会会议审议之后签署委托贷款合同。

五、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

海科控股提供委托贷款是基于对公司运营发展的支持，能够满足公司经营资

金需求，促进公司稳健运营发展。借款利率是参照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经双方协商

一致确定的，资金成本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形，对公

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不良影响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各位股东及

股东代表审议，关联股东山东海科控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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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案二：

《关于向威海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》

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：

根据公司经营计划和融资需求，公司拟向威海银行、兴业银行、青岛银行、

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申请不超过 7亿元的综合授信，授信期限为自审议通过之日

起至 2026年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。

以上授信额度用于办理包括但不限于非流动资金贷款、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

承兑汇票业务（混用信用证）、非融资性保函、委托贷款等综合业务，融资期限

以实际签署的合同为准，实际授信额度以金融机构最终审批的授信额度为准。具

体融资金额将视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。授信期限内，授信额度可循环

使用。

以上授信具体业务使用条件、品种、期限、金额以签订的具体业务合同为准。

在额度内发生的具体业务，授权公司董事长或其指定授权代表具体负责与金融机

构签订（或逐笔签订）相关合同或协议，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。在授信有效期内

（包括当年授信延长期）签订的合同或协议无论到期日是否超过授信有效期截止

日期，均视为有效。

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提请各位股东及

股东代表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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